
证券代码：600666        证券简称：奥瑞德        公告编号：临 2019-025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申报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债权人申报债权情况概述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6），为做好 2018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披露工

作，厘清可能存在的债务和风险，公司决定对以往因借款、担保所形成的债务

及或有债务进行清理统计、登记核查，已经对公司提起诉讼的、已经达成解决

方案的除外。上述债权申报现已结束，共 1 位或有债权人完成了登记。 

 

二、债权（或有）申报结果 

经相关中介机构现场见证，上述债权申报已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 15:00 结

束，债权申报人为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信托”），根

据其提供的《爱建耀莱单一资金信托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所

示，公司作为保证人于 2017 年 12 月 16 日与爱建信托签署了金额为人民币 1 亿

元的保证合同，为爱建信托与北京耀莱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爱建耀莱单一资

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向爱建信托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期限为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至主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三、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经公司内部核查，公司有权机构未审议过上述担保事项，公司也未与如

上单位有过资金或业务往来。 

2、公司无法保证本次债权登记所收到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也无法确定其法律效力。本次登记行为及登记结果，不代表公司承认上述的担

保事项，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当然承认，也不代表公司作出任何的清偿承诺。 



3、经公司向该申报人咨询，目前该笔或有债权不涉及司法程序，合同尚未

到期。若该笔或有债权提出诉讼或原借款人未能还款，则有可能对公司利润产

生负面影响，最终会计处理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6日  

 

 

   

 


